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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 場地自行車比賽場地自行車比賽場地自行車比賽場地自行車比賽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 

比賽規則比賽規則比賽規則比賽規則 

3.1.001 (N)組委會在組織比賽時，應該制定一個比賽規程。 

3.1.002 (N)這個規程至少應該包括以下組織工作方面的細節： 

- 聲明比賽將按國際自盟的規則進行； 

- 一些特殊規則的制定； 

- 比賽方案和時間表； 

- 描述場地的情況 (長度、面層、室內或者室外)； 

- 比賽指揮部、興奮劑檢測室和新聞工作間； 

- 檢查報名單及發放號碼布的時間和地點； 

- 領隊會議的時間和地點； 

- 獎金； 

- 裁判團的組成； 

- 比賽組織負責人的姓名、地點和電話號碼； 

- 國際自盟處罰表的說明； 

- 藥檢規定的實行。 

 

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 

3.1.003 (N)在整個比賽期間，組委會應該在自行車賽場設立一個設備齊全的秘書處，組委會

的代表隨時都應該在那裡。 

3.1.004 (N)競賽指揮部應一直保持比賽成績到傳真到國際自盟。如果裁判員未完成他們的工

作，則保持到他們本應完成工作的時間。 

3.1.005 競賽指揮部應該配備一部電話機，一台傳真機和一台複印機。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3.1.006 (N)一旦公佈比賽成績，組委會就應該立即通過傳真到國際自盟和國家協會，並附上

比賽運動員名單。 

3.1.007 (N)組委會發放的成績有變動的時候，組委會所屬的國家協會應該立即通知國際自

盟。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3.1.008 盡管有法律和行政條款的應用以及個人的自我保護責任，組委會應保證對場地，賽

車場以及所有設備保持良好的狀態，並不對安全構成危險。 

3.1.009 國際自盟不對出現的任何問題和事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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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保護醫療保護醫療保護醫療保護 

3.1.010 從運動員進入自行車賽車場到他們離開，醫生或者比賽組委會指定的醫生將全權負

責運動的醫療保護。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場地比賽場地比賽場地比賽場地比賽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一般情況一般情況一般情況一般情況 

  參賽參賽參賽參賽 

3.2.001 場地比賽既可以是青年比賽，也可以是其他各種級別的比賽。 

 

 運動員行運動員行運動員行運動員行為規範為規範為規範為規範 

3.2.002 運動員不能進行任何妨礙比賽和影響比賽成績的合謀、不正當行為或動作。 

3.2.003 在比賽中，如果同隊運動員穿同樣的比賽服參加同一個比賽，必須要有明顯的標誌

以便於從遠處區分。 

3.2.004 除非是運動員本人不可抗拒的原因，有資格參加復活賽或者其他輪次比賽的所有的

運動員，都必須參加這些比賽，否則就被取消比賽資格。 

3.2.005 運動員不能在自己身上或賽車上攜帶任何可能掉落在跑道上的物品。 

3.2.006 運動員不能因比賽中出現的自讓為受到影響的非正常情況中止比賽。盡管他和其領

隊可以對此提出申訴。 

3.2.007 除非另有規定，任何摔倒或從車上掉下離開跑道的運動員，在從新上車時，可以得

到幫助，並在其離開跑道的地方重新進行比賽。 

3.2.008 根據有關規定，運動員不能在不屬於跑道部份的藍色區騎行。 

 

 運動員號碼運動員號碼運動員號碼運動員號碼 

3.2.009 (N)運動員要配戴 2 塊號碼布，但是以下項目只要戴一塊：1 公里計時賽、500米計

時賽、個人追逐賽、團體追逐賽和奧林匹克競速賽。 

 

 裁判小組裁判小組裁判小組裁判小組 

3.2.010 根據條款 1.2.109，組成裁判小組。 

 

 申訴申訴申訴申訴 

3.2.011 所有對裁判某項決定的上訴，要在決定作出後 10 分鐘內提出，或者比賽結束後提出。 

3.2.012 在聽取了有關各方人員陳述或者解釋後，裁判團要盡快對上訴作出決定。如果宣佈

勝訴，裁判員可以重新開始比賽或者取消原比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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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警告警告警告 – 取消比賽資格取消比賽資格取消比賽資格取消比賽資格 

3.2.013 沒有明確判罰標準的犯規行為或者不正當的行為，都要根據其情節輕重，受到警告

或者取消比賽資格的處罰，盡管條款 12.1.007中已有規定。 

3.2.014 在摩托車領騎賽中，綠旗表示警告。 

 紅旗表示取消比賽資格。 

 黃旗與綠旗一起出表示，表示取消資格之前的警告。 

不管任何情況，都要出示被警告的運動員的號碼牌，或通過視聽手段通知運動員。 

 

計時計時計時計時 

3.2.015 (N)由時間來決定比賽成績時，時間要精確到千分之一秒。 

  

出發出發出發出發 

3.2.016 發令裁判要在場地中央，以槍聲發令。如果出發要使用起跑器，要按照下列順序：

車閘要用電動設備釋放，並且同時帶動計時器。當運動員的賽車固定後，運動員前

方要放一個鐘，從出發前 50 秒開始倒計時。 

3.2.017 如果運動員延誤出發而原因不被發令裁判接受，該運動員就被取消資格。 

 

 停止比賽停止比賽停止比賽停止比賽 

3.2.018 由發令裁判決定出發是否失敗。 

3.2.019 嗚槍兩響，表示中斷比賽。 

3.2.020 在比賽的第一圈，運動員出現公認機械事故而停止比賽達 2 次以上，就被取消比賽

資格。 

 

 公認機械事故公認機械事故公認機械事故公認機械事故 

3.2.021 以下事故被當作公認機械事故： 

- 摔倒； 

- 破胎； 

- 賽車的主要部份出現故障。 

其他事故，如不正確的固定 (車輪、車把、腳踏等)、鏈條的故障等，不被認為是公

認機械事故。如果出現這類問題，運動員不能重新出發，也不能有中立圈。 

 

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200米計時賽米計時賽米計時賽米計時賽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3.2.022 200米計時賽是用來選拔運動員參加某一特定的比賽。 

 

  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 

3.2.023 運動員的出發順序，由裁判員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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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4 運動員進入跑道的位置在與終點線相對的直道上，當前一名運動員開始進行計時 

  時，後面的運動員就可以進入跑道。 

3.2.025 根據跑道的長度，裁判員可決定運動員用來預跑的距離。 

3.2.026 運動員在 200線前進行行進間出發。 

3.2.027 當運動員成績相同時，先出發的運動員在排名上成績列前。 

3.2.028 出現公認機械事故時，運動員重新進行出發。如果確認是非公認機械事故，運動員

就被取消比賽資格。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爭先賽爭先賽爭先賽爭先賽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3.2.029 爭先賽是一種場地比賽，從 1/4 賽開始，由 2 名運動員進行三戰兩勝的比賽。 

 

 比賽的組織比賽的組織比賽的組織比賽的組織 

3.2.030 比賽根據條款 3.2.050表格中的編排進行組織。 

3.2.031 如有必要，可以進行一個確定資格的“200米計時賽”，目的是確定爭先賽的運動

員。 

3.2.032 在世界杯賽上，18 名男運動員和 12 名女運動員有資格參加爭先賽。 

3.2.033 在世界錦標賽上，24 名男運動員和 12 名女運動員有資格參加爭先賽。 

 為了決定以後的賽次，進行距離為 200米的個人計時賽。由前一年世界錦標賽上列

前 8 名的運動員，以名次相反的順序列在最後出發。其他運動員的出發順序由抽籤

決定。 

 

 爭先比賽爭先比賽爭先比賽爭先比賽 

3.2.034 如同條款 3.2.050中所標明，從 1/4 賽開始，比賽將實行三戰兩勝制。 

  復活賽只賽一次，運動員可以是二人或者三人一組。 

在 1/4 賽失利的 4 名運動員，進行一組 4 人比賽，決出第 5 至 8 名的名次。 

3.2.035 比賽如在 333.33米周長或少於 333.33米周長的賽道上進行，必須騎滿三圈，或者在

超過 333.33米周長的賽道上不少於兩圈。 

3.2.036 如果一名運動員在進行兩人一組的比賽退出了比賽，他的對手到達起點就可宣佈獲

勝。他不需要跑完全部距離。 

3.2.037 運動員的出發位置由抽籤決定，在里道的運動員必須要在第一圈領騎。在第二戰，

另一位運動員將在第二戰領騎。如果要進行第三站，重新進行抽籤。 

 

 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 

3.2.038 比賽由鳴笛開始。 

3.2.039 領騎第一圈的運動員必須以不低於步行的速度騎行，在沒有完成領騎的一圈不准停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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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40 運動員在每一戰中定車的時間總和不能超過三分鐘。否則，領騎第一圈的運動員按

發令員的指令繼續比賽。 

3.2.041 在尚未進行 200米線或者在最後衝刺之前，運動員可利用跑度的寬度騎行，但須始

終留出足夠的跑度空間允許對手超越，同時不得採用造成對手碰撞、摔倒或造成運

動員偏離跑道的戰術和動作。 

3.2.042 在最後的衝刺中，即使是在最後 200米以前發動的，每一名運動員必須保持原騎行

方向騎向終點，同時，不能阻擋對手的超越。 

3.2.043 運動員試圖超越騎行在快速騎行道的對手時，不得從其左側超越。 

如領先的運動員離開快速騎道，其對手試圖從其左側超越時，除非有一個車長的距

離，他不能回到快速道。 

3.2.044 當運動員從位於快速騎行道上的對手時，不能擠對手，也不能突然強迫對手減速。 

3.2.045 如果快速騎行道已經被對手佔據，在快速騎行道外加速的運動員不能衝向快速騎行

道。除非他們之間有一個車長的距離，不會有摔倒或碰撞的危險。 

3.2.046 當領騎運動員衝向測量線以內時，除非是無意的或當時考慮比賽將獲勝時，可判其

獲勝，否則判降低名次。 

3.2.047 如果在 3 或 4 名運動員參加的比賽中，1 運動員以下不正當的手段偏袒另 1 名運動

員，他的名次將被降低。由其他 2 或 3 名運動員立即從新比賽。受袒護的運動員要

領騎第一圈。 

 

 比賽停止比賽停止比賽停止比賽停止 

3.2.048 比賽只有在以下情況停止： 

 1) 在摔倒的情況下； 

如果運動員在比賽中有意使對手摔倒，根據犯規的情節，這名運動員將被判降

低名次或者取消比賽資格。在 3 或 4 人組的比賽中,剩下的運動員應該馬上重新

進行比賽。 

如果是由於運動員在灣道上騎行太慢或者是其他運動員無意中犯錯造成的摔

倒，比賽的運動員要領騎第一圈。 

如果摔倒不是由某一運動員犯規所造成的，裁判員就要決定比賽是否按原來道

次重新開始，或根據運動員當時先後位置作為比賽的結果。 

  2) 在爆胎的情況下； 

3) 在自行車的關鍵部件出現故障的情況下； 

 

在以上三種情況下，裁判員就要決定比賽是否按原道次重新開始，還是按運動員在

摔倒先後位置作為比賽的最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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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以下情況下： 

a) 如果運動員在定車的時候，失去平衡、跳動或者後者後移超過 20 厘米、摔倒或

者觸摸對手的或阻欄杆，比賽重新開始。重賽時犯規運動員領騎第一圈 

b) 如果發令員觀察到運動員之間出現嚴重的犯規，並且在最後一圈的鈴聲響之前

停止比賽；如果犯規運動員被降低比賽名次或者取消比賽資格，另一運動員判

為勝者。 

在 3 或 4 人組的比賽中，剩下 2 或 3 名的運動員應該馬上進行比賽。 

3.2.049 如果違例運動員沒有被降低名次或者被取消比賽資格，重新開始比賽時，該運動員

要領騎第一圈。 

3.2.050 爭先比賽編組表： 

 

男子爭先賽男子爭先賽男子爭先賽男子爭先賽 24 名以上運動員參賽編組表名以上運動員參賽編組表名以上運動員參賽編組表名以上運動員參賽編組表：：：： 
參賽人數 編排分組 組次 比賽編組 第 1 第 2 

24 第一輪 1 N1 – N24 1 A 1 1 A 2 
 12 x 2 ※ 1 = 12 2 N2 – N23 2 A 1 2 A 2 
  3 N3 – N22 3 A 1 3 A 2 
  4 N4 – N21 4 A 1 4 A 2 
  5 N5 – N20 5 A 1 5 A 2 
  6 N6 – N19 6 A 1 6 A 2 
  7 N7 – N18 7 A 1 7 A 2 
  8 N8 – N17 8 A 1 8 A 2 
  9 N9 – N16 9 A 1 9 A 2 
  10 N10 – N15 10 A 1 10 A 2 
  11 N11 – N14 11 A 1 11 A 2 
  12 N12 – N13 12 A 1 12 A 2 
 復活賽 1 12A2 – 1A2 1 B  
 6 x 2 ※ 1 = 6 2 11A2 – 2A2 2 B  
  3 10A2 – 3A2 3 B  
  4 9A2 – 4A2 4 B  
  5 8A2 – 5A2 5 B  
  6 7A2 – 6A2 6 B  

18 第二輪 1 1A1 – 6 B 1 C 1 1 C 2 
 9 x 2 ※ 1 = 9 2 2A1 – 5 B 2 C 1 2 C 2 
  3 3A1 – 4 B 3 C 1 3 C 2 
  4 4A1 – 3 B 4 C 1 4 C 2 
  5 5A1 – 2 B 5 C 1 5 C 2 
  6 6A1 –1 B 6 C 1 6 C 2 
  7 7A1 – 12A1 7 C 1 7 C 2 
  8 8A1 – 11A1 8 C 1 8 C 2 
  9 9A1 –10A1 9 C 1 9 C 2 
 復活賽 1 1C2 – 6C2 – 9C2 1 D  
 6 x 2 ※ 1 = 3 2 2C2 – 5C2 – 7C2 2 D  
  3 3C2 – 4C2 – 8C2 3 D  

12 1/8 賽 1 1C1 – 3 D 1 F 1 1 F 2 
 6 x 2 ※ 1 = 6 2 2C1 – 2 D 2 F 1 2 F 2 
  3 3C1 – 1 D 3 F 1 3 F 2 
  4 4C1 – 9C1 4 F 1 4 F 2 
  5 5C1 – 8C1 5 F 1 5 F 2 
  6 6C1 – 7C1 6 F 1 6 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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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爭先賽男子爭先賽男子爭先賽男子爭先賽 18 – 23 名運動員參賽編組表名運動員參賽編組表名運動員參賽編組表名運動員參賽編組表：：：： 
參賽人數 編排分組 組次 比賽編組 第 1 第 2 

18 第一輪 1 N1 – N18 1 A 1 1 A 2 
  2 N2 – N17 2 A 1 2 A 2 
  3 N3 – N16 3 A 1 3 A 2 
  4 N4 – N15 4 A 1 4 A 2 
  5 N5 – N14 5 A 1 5 A 2 
  6 N6 – N13 6 A 1 6 A 2 
  7 N7 – N12 7 A 1 7 A 2 
  8 N8 – N11 8 A 1 8 A 2 
  9 N9 – N10 9 A 1 9 A 2 
 復活賽 1 1A2 – 6A2 – 9A2 1 B  
 3 x 3 ※ 1 = 6 2 2A2 – 5A2 – 7A2 2 B  
  3 3A2 – 4A2 – 8A2 3 B  

12 1/8 賽 1 1A1 – 3 B 1 C 1 1 C 2 
  2 2A1 –2 B 2 C 1 2 C 2 
  3 3A1 – 1 B 3 C 1 3 C 2 
  4 4A1 – 9A1 4 C 1 4 C 2 
  5 5A1 – 8A1 5 C 1 5 C 2 
  6 6A1 – 7A1 6 C 1 6 C 2 
 復活賽 1 1C2 – 4C2 – 6C2 1 D  
  2 2C2 – 3C2 – 5C2 2 D  
8 1/4 賽 1 1C1 – 2 D 1 F 1 第 5 – 8名決賽 
 4 x 2 ※ 1 = 4 2 2C1 – 1 D 2 F 1 
 三戰兩勝 3 3C1 – 6C1 3 F 1 
  4 4C1 – 5C1 4 F 1 
4 1/2 賽 1 1 F – 4 F 決 

第 1-2 名      第 3-4 名  2 x 2 = 2 2 2 F – 3 F 
 三戰兩勝   

 

 

 

男子爭先賽男子爭先賽男子爭先賽男子爭先賽 12 – 17 名運動員參賽編組表名運動員參賽編組表名運動員參賽編組表名運動員參賽編組表：：：： 
參賽人數 編排分組 組次 比賽編組 第 1 第 2 

12 1/8 賽 1 N1 – N12 1 A 1 1 A 2 
 6 x 2 ※ 1 = 6 2 N2 – N11 2 A 1 2 A 2 
  3 N3 – N10 3 A 1 3 A 2 
  4 N4 – N9 4 A 1 4 A 2 
  5 N5 – N8 5 A 1 5 A 2 
  6 N6 – N7 6 A 1 6 A 2 
 復活賽 1 1A2 – 4A2 – 6A2 1 B  
  2 x 3 ※ 1 = 2 2 2A2 – 3A2 – 5A2 2 B  
8 1/4 賽 1 1A1 – 2 B 1 C  
 4 x 2 ※ 1 = 4 2 2A1 – 1 B 2 C  
 三戰兩勝 3 3A1 – 6A1 3 C  
  + 4 4A1 – 5A1 4 C  
4 1/2 賽 1 1 C – 4 C   
 2 x 2 = 2 2 2 C – 3 C   
 三戰兩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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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個人追逐賽個人追逐賽個人追逐賽個人追逐賽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3.2.051 個人追逐賽是在固定的距離上，兩名運動員各從場地相反方向的垂直兩點出發，然

後盡力相互追趕的比賽。 

 

  比賽的組織比賽的組織比賽的組織比賽的組織 

3.2.052 比賽應該是： 

- 男子比賽 4 公里 

- 女子比賽 3 公里 

- 青年男子比賽 3 公里 

- 青年女子比賽 2 公里 

3.2.053 在世界杯比賽上，個人追逐賽要比兩輪： 

1) 根據資格賽成績挑選最好的運動員； 

2) 決賽。 

成績最好的兩名運動員進行決賽，決第 1 名和第 2 名，其餘兩名運動員配對比賽，

決出第 3 和第 4 名 

3.2.054 世界錦標賽的資格賽，將取前 8 名運動員參加 1/4 賽。 

3.2.055 在資格賽上，裁判要使兩名能力相近的運動員分為一組，沒有必要去選擇認為最好

的運動員分在一組。 

3.2.056 在資格賽中，只考慮運動員的成績。 

  如果運動員被追上，他必須完成所有距離以獲得成績。 

  被追上的運動員不能尾隨他的對手，否則取消比賽資格。 

3.2.057 在世界錦標賽中，資格賽上成績最好的 8 名運動員按下面的對陣方式參加 1/4 決賽。 

   第 4 名對第 5 名 

   第 3 名對第 6 名 

   第 2 名對第 7 名 

   第 1 名對第 8 名 

  4 名勝者按下面的對陣方式配對參加半決賽： 

   第 2 名對第 3 名 

   第 1 名對第 4 名 

   勝者參加決賽 

在 1/4 賽的負者，根據他們的成績決定第 5 至 8 名，被追上的運動員名次排列最後。

如果只有一名運動員被追上，他的名次排列第 8 名；如果有幾名運動員被追上，他

們的名次將根據他們被追上前所騎行的距離按序排列在最後。 

在半決賽的負者，根據他們的成績決定第 3 至 4 名，被追上的運動員名次排列最後。

如果只有一名運動員被追上，他的名次排列第 4 名；如果有 2 名運動員被追上，被

追上前騎行的距離較多的那名運動員排列第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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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58 當一名運動員的賽車牙盤與對手牙盤平行時，該運動員就被判定被追上。 

3.2.059 如果運動員在 1/4 賽中棄權，其空額位置不能後補。如果運動員宣佈自己失去了比

賽能力，他的名次可以排定為第 8 名。 

如果出現幾名運動員棄權，他們的名次根據第一輪的成績從第 8 名開始往上進行排

定。對於出現在起點的同組的另一名運動員，其必須單個騎行獲取成績，以便作為

參加 1/2 賽的編排依據。 

3.2.060 如果運動員宣佈在半決賽和決賽中棄權，其對手就被宣佈獲勝。 

如果參加最後決賽的運動員棄權，該運動員就被判為第 2 名：如果參加半決賽的運

動員棄權，該運動員就被判為第 4 名。 

如果運動員不參賽的理由未被認可，他們將被取消比賽資格。所缺名次空缺。 

3.2.061 如果在千分之一秒的情況下，兩名運動員的成績相同，則以運動員最後一圈的成績

決定誰獲勝。 

 

 設備安置設備安置設備安置設備安置 

3.2.062 灣道上的藍區每隔 5 米要放一個由合成材料製成的、長度為 50 厘米的墊子，以示不

能通行。 

3.2.063 兩名運動員的出發位置，應該在跑道上相反方向的垂直點上。 

3.2.064 在主席台一邊的出發點要有紅色標誌，相對的出發點要有藍色標誌。 

3.2.065 (N)在每個終點處，有一個記錄運動員時間的裝置，當運動員通線時，它引發紅燈和

藍燈顯示。 

3.2.066 每一名運動員的終點線處必須安置記圈器和鈴。 

3.2.067 (N)電子顯示屏上必須顯示運動員通過線的順序、完成的圈數、我個運動員的時間，

兩名運動員每半圈的時間差以及最終比賽成績。 

3.2.068 在一些用整圈數而達不到整公里數的場地上，紅色三角旗表示從紅色標誌出發運動

員的 1 公里處，綠色三角旗表示從綠色標誌出發運動員的 1 公里處，最後 1 公里分

別用兩面紅旗及兩面綠旗來表示。女子青年的比賽，第 1 公里和最後半公里應分別

予以表示。 

3.2.069 (N)每位運動員應在起跑器上進行起跑。 

 

 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 

3.2.070 出發是在跑道內側的邊緣進行。 

3.2.071 在資格賽中，每個運動員的出發順序由裁判員確定。 

 接著，成績好的運動員在下一輪比賽中，須安排在主席台一側結束比賽。 

3.2.072 當運動員聽到兩聲槍響後，出發無效，該運動員要立即中止出發，比賽重新進行。 

3.2.073 運動員衝過終點線，鳴槍一響表明完成比賽。或者，在決賽或半決賽中，如有需要，

鳴槍一響，也表示運動員被對手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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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事故事故事故 

3.2.074 在資格賽中： 

   A 公認機械事故： 

    如果公認機械事故發生在比賽的前 30 米，比賽重新開始。 

 如果公認機械事故發生在比賽 30 米後，與事故無關的運動員要繼續參加比

賽。發生事故的運動員要與其他有類似情況的運動員在資格賽後重新進行

比賽。如果沒有其他運動員發生公認機械事故，該運動員就要進行單獨的

計時賽。 

   B 非公認機械事故： 

如果事故不被認可，與事故無關的運動員要騎完比賽。而出現事故的運動

員將被淘汰。 

3.2.075 在第二輪比賽中，不包括決賽： 

   A 公認機械事故： 

   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 

    - 在女子青年比賽的前 500米 

    - 在其他組比賽的前 1 公里 

    比賽停止並重新進行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 青年女子比賽的 500米至 1500米 

    - 女子比賽和青年男子比賽 1000米至 2000米之間 

    - 男子比賽 1000米至 3000米之間 

    比賽要中斷，運動員要按下列情況重新出發 

    - 領先的運動員在最後通過的半圈線上重新出發 

- 另一運動員要在相反出發點附近重新出發，要與事故運動員前最後通

過的半圈所落後的距離的米數相同。 

- 在事故前最後通過的中心線為已完成距離，運動員要繼續完成剩餘距

離。 

- 其成績由前後兩部份的時間累積而成。 

 
第三階段第三階段第三階段第三階段：：：： 

    - 青年女子比賽進入最後 500米 

 - 其他級別的比賽進入最後 1 公里 

比賽結束，運動員名次根據當時運動員進入第三階段的時間來決定。 

 

   B 非公認機械事故： 

當發生非公認機械事故時，除半決賽外，沒有出現事故的運動員要完成全部比

賽距離。出現事故的運動員名次列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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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76 在決賽中： 

   A 公認機械事故： 

在最後 1 公里前 (青年女子比賽是 500米前) 發生的事故，運動員最少休

息 30 分鐘後重新進行比賽。 

如果事故發生在最後 1 公里 (青年女子比賽是最後 500米)，以事故發生時

刻的位置，決定決賽的名次。 

   B 非公認機械事故： 

    運動員出現非公認機械事故時，涉及的運動員名列第二。 

 

  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團體追逐賽團體追逐賽團體追逐賽團體追逐賽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3.2.077 團體追逐賽是一種分別由 4 名運動員組成的兩支自行車隊從垂直相反方向出發，相

互追逐，進行 4 公里距離的比賽。 

  

比賽的組織比賽的組織比賽的組織比賽的組織 

3.2.078 除非另有說明，個人追逐賽的規則同樣適用於團體追逐賽。 

3.2.079 參加團體賽的各隊可以由專門參加這一比賽的運動員組成，也可以由參加其他場地

項目運動員組成。這一條件限制下，團體隊伍的成員組成可能因比賽的不同而產生

變化。 

 如有變化，領隊至少要在出發前 1 小時通知裁判員。 

3.2.080 團體賽的成績和名次，要根據各隊第三名運動員的成績來確定；時間是根據每隊第

三名運動員的前輪來確定的。 

3.2.081 當一個隊中的第三名運動員的賽車牙盤與另一隊的第三名運動員的牙盤平衡時，該

運動員的隊就被判定為被追上。 

3.2.082 以計時賽形成進行的資格賽來挑選成績最好的隊伍。世界錦標賽要挑選 8 個最好的

隊，而世界杯賽挑選 4 個成績最好的隊。 

3.2.083 在不足 333.33米的跑道上，每個隊要單獨進行計時賽。在其他跑道上，裁判要將兩

支實力相近的隊分為一組，但沒有必要去選擇認為最好的隊分在一組。 

3.2.084 所有的隊都要完成比賽距離，除非在進入最後一圈前被對手追上隊自動被淘汰。獲

勝的隊應繼續跑完全程，以記取成績。 

3.2.085  在世界錦標賽中，資格賽上成績最好的 8 支隊伍按下面的對陣方式參加 1/4 決賽。 

   第 4 名對第 5 名 

   第 3 名對第 6 名 

   第 2 名對第 7 名 

   第 1 名對第 8 名 

  4 名勝者按下面的對陣方式配對參加半決賽： 

   第 2 名對第 3 名 

   第 1 名對第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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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者參加決賽 

在 1/4 賽的負者，根據他們的成績決定第 5 至 8 名，被追上的隊名次排列最後。如

果只有一個隊被追上，該隊的名次排列第 8 名；如果有幾個隊伍被追上，這些隊的

名次將根據他們被追上前所騎行的距離按序排列在最後。 

在半決賽的負者，根據他們的成績決定第 3 至 4 名，如果有一個隊被追上，該隊的

名次排列第 4 名；如果有幾個隊被追上，這些隊的名次將根據他們被追上前所騎行

的距離按序排列在最後。 

3.2.086 在半決賽或 1/4 賽中被追上的隊，必須離開賽道。 

3.2.087 如果某隊放棄參加 1/4 賽，其名次不能被代替。棄權的隊名列第 8 名。 

  如果出現有幾支隊伍放棄比賽，他們的名次根據其第一輪的比賽成績確定。從第 8

名開始往前排，其他隊可以單獨在跑道上進行比賽，以保證半決賽的進行。 

3.2.088 如果某隊在半決賽和決賽中表示不參加比賽，其對手就是獲勝隊。 

 決賽中，棄權的隊為第 2 名；半決賽中棄權的隊為第 4 名。如果運動員不參加比賽

的原因不被認可，失去比賽資格的隊就要被取消比賽資格，所缺名次空缺。 

3.2.089 在運動員退出比賽和運動員出現時間相同的現象時，根據個人追逐賽的規則進行決

定。 

 

 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3.2.090 (N)要在安裝終點攝像設備，終點計時以每隊第 3 名運動員的前輪衝過終點線為準。 

3.2.091 每半圈的計時和記錄，都要以每隊的第 3 名運動員的前輪為準。 

  比賽程序 

3.2.092 每隊的運動員以橫隊排在出發線上，或者與出發線排成 45 度，相互間間隔 1 米。 

3.2.093 內道運動員要使用起跑器，這名運動員要領騎第一棒。 

3.2.094 當裁判沒有發出訊號時，運動員就已經啟動；或者內道的運動員沒有領騎時，發令

員鳴槍兩響，以示出發違例。 

3.2.095 任何隊如果出現三次出發違例，在第一輪比賽中，就被淘汰。在以後輪次的比賽中

違例，列最後一名。如果違例出現在決賽，這個隊就名列第二。 

3.2.096 每隊的運動員之間不能相互推動，如發生在第一輪比賽中，則被取消比賽資格；如

發生在第二輪，則降低名次；如在決賽，則犯規的隊名列第二。 

3.2.097 裁判員發現某隊將要被追上時，為了避免與另一隊發生碰撞或影響比賽進程，要用

紅旗向前面的隊示意不能進行交換領騎。 

3.2.098 當某隊的第三名運動員衝過終點線，鳴槍一響表示比賽結束。當某隊的第三名運動

員與另一隊的第三名運動員平衡時，或者由於事故導致比賽結束時，也要鳴槍一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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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99 在資格賽中： 

   A 公認機械事故： 

    如果事故出現在第一個半圈，運動員重新出發。 

 如果在第一個半圈後出現事故，而且只有一名運動員出現事故，剩下的運

動員可以繼續比賽。必要時，也可以在事故發生的一圈內全隊停止比賽。

否則，取消比賽資格。 

    另一支隊伍要繼續比賽。 

 如果超過一名運動員出現事故，全隊必須停止比賽，如有可能，與其他出

現同樣事故的隊一起出發。 

   B 非公認的機械事故： 

如果出現非公認的機械事故，出現失誤的運動員被取消比賽資格，該隊可

以重新出發，但只能有三名運動員。 

3.2.100 在第二輪比賽中： 

A 公認機械事故： 

 如果事故出現在第一個半圈，比賽停止，運動員重新出發。 

如果在第一個半圈後出現事故，該隊在剩下三名運動員時，可以繼續比賽。

否則，該隊列小組比賽的最後一名。如果是決賽，名列第二。 

   B 非公認的機械事故： 

比賽繼續進行，出現事故的隊只有三名運動員進行比賽。否則該隊就要停

止比賽，該隊列小組比賽的最後一名。如果是決賽，名列第二。 

 

 

  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 1 公里和公里和公里和公里和 500米計時賽米計時賽米計時賽米計時賽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3.2.101 《公里》或《500米》比賽，是指採用原地出發形式進行一種個人計時賽。 

3.2.102 在世界杯和世界錦標賽上，這個比賽的比賽距離，男子是 1 公里，女子 500米。 

 

比賽組織比賽組織比賽組織比賽組織 

3.2.103 在世界錦標賽上，每名參加者都是單獨在跑道上完成比賽。 

3.2.104 由裁判員確定出發順序。 

3.2.105 在世界錦標賽上，上一年度世界錦標賽的前 10 名運動員以倒數順序編排最後出發。

其他運動員的出發順序由抽籤決定。 

3.2.106 比賽直接進行決賽。 

3.2.107 當三名運動員都騎出相同的最好成績時，每名運動員都要獲得相同的獎牌。 

3.2.108 所有的運動員要在同一個比賽單元內進行比賽。如果不能使運動員在同一單元內進

行比賽，例如由於氣候原因，整個比賽都要在下一個單元內重新進行，以前的比賽

結果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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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 

3.2.109 灣道上的藍區每隔 5 米要放一個由合成材料製成的長度為 50 厘米的墊子，以示不能

通行。 

3.2.110 (N)運動員在出發時，要採用起跑器。 

3.2.111 運動員出發要在跑道內側邊緣進行。 

3.2.112 在發生公認機械事故時，運動員要休息 15 分鐘後，重新出發。 

  

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記分賽記分賽記分賽記分賽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3.2.114 記分賽是一種以運動員在完成比賽距離途中和最後的衝刺所得分數來決定名次的特

殊比賽。 

 

 比賽組織比賽組織比賽組織比賽組織 

3.2.115 根據報名參加比賽的運動員人數，裁判可以組織資格賽，並且決定每組進入決賽的

運動員的數目。 

3.2.116 途中衝刺每 2 公里進行一次，就是最接近 2 公里的跑道圈數。在 250公里跑道上每

8 圈進行，在 333.33米的跑道每 6 圈進行，等等。 

3.2.117 世界錦標賽上的比賽距離如下： 

      資格賽  決賽 

 男子：      40公里 

 女子：      24公里 

 男子青年：  16公里  24公里 

 女子青年：  10公里  20公里 

跑道 
長度 
(米) 

男子 女子 青年男子 青年女子 
資格賽 
24 km 

決賽 
40 km 

資格賽 
16 km 

決賽 
24 km 

資格賽 
16 km 

決賽 
240 km 

資格賽 
10 km 

決賽 
20 km 

 圈數 衝刺 圈數 衝刺 圈數 衝刺 圈數 衝刺 圈數 衝刺 圈數 衝刺 圈數 衝刺 圈數 衝刺 
250 96 12 160 20 64 8 96 12 64 8 96 12 40 5 80 10 
287 84 12 140 20 56 8 84 12 56 8 84 12 35 5 70 10 
333.33 72 12 120 20 48 8 72 12 48 8 72 12 30 5 60 10 
400+＞ 60 12 100 20 40 8 60 12 40 8 60 12 25 5 50 10 

 

3.2.118 每次途中衝刺獲第一名的運動員得 5 分，第二名得 3 分，第三名得 2 分，而第四名

得 1 分。 

 最後衝刺的記分加倍。 

3.2.119 最後名次首先決定於運動員所完成的圈數。如果運動員騎行的圈數相同，則根據運

動員的得分多少決定名次。如果兩名運動員或者更多的運動員在圈數和積分出現相

等，名次由衝刺圈獲第一名的次數來決定。如果運動員成績還是相同，名次由衝刺

獲第 2 名的次數來決定；否則以最後通過終點的衝刺名次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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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 

3.2.120 出發前，半數運動員可以排列在欄杆上，另一半運動員在快速騎行線上排成一排。 

3.2.121 在一個中立圈後，進行行進間出發。 

3.2.122 運動員的衝刺，以爭先賽的有關規則為準。 

3.2.123 如果一個運動員追上大集團的尾部，就可確定該運動員領先一圈。 

3.2.124 如果有運動員落後大集團後面並且被追上，該運動員不能領騎，否則取消資格。 

3.2.125 當衝刺得分將要開始時，有一個或多個運動員即將追上大集團的最後一名運動員一

圈時，應根據比賽中領先運動員的位置，用鈴聲通知下一圈為衝刺得分圈。 

在這種情況下，再下一衝刺得分將按裁判原先製定的我分表中的圈數進行。 

最後一個衝刺得分的分數，應授予那些被鈴聲通知為得分圈的運動員。 

如果追上大集團的運動員人數少於 4 人，其餘衝刺得分衝刺得分的運動員將彌補剩

餘名次。 

3.2.126 運動員落後於大集團並且被一個或多個運動員追上一圈，落後的運動員不能領騎，

否則取消比賽資格。 

3.2.127 落後兩圈的運動員或有惡意妨礙其他運動員比賽時，就被淘汰，要馬上離開。 

3.2.128 如果運動員進行不正當的配合，裁判員可以在先提警告後，取消有關運動員的比賽

資格。 

3.2.129 如果出現公認的事故，運動員可以享受 1300米的中立圈。在重新回到跑道時，該運

動員必須回到他事故發生前的位置繼續比賽。 

3.2.130 最後 5 圈不設中立圈。 

3.2.131 如果有半數以上運動員摔倒，由裁判決定暫停比賽，並決定間歇時間，然後按照摔

倒時運動員的位置重新恢復比賽。 

3.2.132 如果運動員在最後 5 圈內出現公認機械事故，不可以重新上跑道，但可以根據事故

前運動員的超脫圈數和獲得的分數，確定其最後名次。 

3.2.133 如果由於天氣惡劣，裁判員可以作出如下決定： 

 
 當天重新比賽 保持原來圈數、分數

恢復比賽 
成績有效 

在此前停賽 在此後停賽 在此後停賽 
10 公里 8 公里 / 8 公里 
16 公里 10公里 / 10 公里 
20 公里 10公里 10 – 15公里 15公里 
24 公里 10公里 10 – 20公里 20公里 
40 公里 15公里 15 – 30公里 3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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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    凱林賽凱林賽凱林賽凱林賽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3.2.134 凱林賽是一群運動員由摩托車牽引一定圈數後，再進行衝刺的比賽。 

 

比賽組織比賽組織比賽組織比賽組織 

3.2.135 比賽根據下表由第一輪、復活賽、第二輪和決賽組成： 

跑度 
長度 
(米) 

應跑 
圈數 

運動員

剩餘的

騎行圈

數 

第一輪 復活賽 第二輪 決賽 

通過資

格賽的

運動員

人數 

組數 每組運動

員人數 
每組通

過資格

賽的運

動員人

數 

(運動員

人數) 

250 
287 

333.33 
400+＞ 

8 
7 
6 
5 

目的在

於盡量

接近

2000米 

2.5 
2.5 
2 

1.5 

根據參賽人數決定 
錄取人數： 
 
- 跑度 250和 287米 
每次資格賽和復活賽

取 2 名運動員 
- 333.33 米以上的跑

道，每次資格賽取 2
名運動員，復活賽取

1 名運動員。 

18 – 20 
18 – 20 

16 
16 

3 
3 
2 
2 

6 – 7 
6 – 7 

8 
8 

2 
2 
4 
4 

6 
6 
8 
8 

 

3.2.136 牽引由摩托車來完成，時速要限制在每小時 45 公里。 

3.2.137 領騎員要在測量線上騎行，開始的速度是我小時 25 公里，逐漸增加到每小時 45 公

里，但是不能突然加速。當裁判員發佈命令後，領騎員要離開跑道，原則上在終點

線前 600 – 700米離開。 

 

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 

3.2.138 運動員出發時的位置，由抽籤決定。運動員在快速騎行道以上的追逐賽起跑線上按

順序挨個排列，快速騎行道要被空開。運動員可由隨行人員扶車出發，但不能被推

動。 

3.2.139 領騎的摩托車越過快速騎行道上追逐賽線時，抽籤為第一號的運動員就要跟上摩托

車。 

3.2.140 任何超越摩托車的運動員，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3.2.141 比賽根據爭先賽的規則來進行。 

3.2.142 在最後衝刺時，每名運動員要保持自己在跑道上騎行路線，不能採取任何行動阻礙

對手超越自己，或者可能造成運動員摔倒或者被擠出跑道的動作。 

3.2.143 如果在出發 30 米內發生公認的事故，將要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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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奧林匹克競速賽奧林匹克競速賽奧林匹克競速賽奧林匹克競速賽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3.2.144 奧林匹克競速賽是由兩支隊伍同時出發，在跑道上完成 3 圈距離的比賽。每支隊伍

由 3 名隊員組成，每名運動員領騎一圈。 

 

比賽的組織比賽的組織比賽的組織比賽的組織 

3.2.145 該比賽一般分為兩輪： 

1) 資格賽按時間挑選出成績最好的 4 個隊 

2) 決賽 

成績最好的兩個隊決第一名和第二名；另兩支隊決第三名和第四名。 

3.2.146 世界錦標賽和全國比賽要進行三輪比賽： 

1) 資格賽要挑選成績最好的 8 個隊； 

2) 第二輪 8 個成績最好的隊以下排列方式進行比賽； 

第 4 名對第 5 名 

   第 3 名對第 6 名 

   第 2 名對第 7 名 

   第 1 名對第 8 名 

3) 決賽 

第二輪中 4 個勝隊參加決賽。兩個成績最好的隊參加決賽爭奪第一名和第二

名；另兩個參加決賽隊爭奪第三名及第四名。 

4) 第二輪中失敗的隊根據各自的成績來決定第五至第八名。 

3.2.147 當出現成績相同的時候，由最後一圈的成績來決定名次。 

3.2.148 如果某隊在第二輪中棄權，不能補充其他隊。 

在世界錦標賽的決賽中，如果一支隊伍宣佈棄權，另一支隊伍就是勝利隊。 

如果不參加比賽的原因不被認可，棄權的隊就被取消比賽資格。 

3.2.149 在不同輪次的比賽中，運動員的組成可以各不相同。不完整的隊伍不能進行比賽。 

  

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 

3.2.150 出發在直道的中間進行。在資格賽中，各隊的出發位置由裁判決定。接下來的輪次，

在上一輪比賽中成績列前的隊在主席台一方出發。 

3.2.151 在內道的運動員要使用起跑器，並須領騎第一圈。 

3.2.152 領騎運動員在領完第一圈後，從跑道外側退出並離開跑道，不得妨礙別隊正常騎行。 

第二位的運動員要領騎下一圈，然後以同樣的方式退出比賽。 

第三名運動員一個人完成最後一圈比賽。 

3.2.153 違反以下規則的隊名次降為該輪次最後： 

1) 如果運動員在自己領騎圈結束前 15 米以上的距離換道； 

2) 如果運動員在自己領騎圈結束後 15 米以上的距離換道； 

3) 如果運動員之間相互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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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事故事故事故 

3.2.154 資格賽 

在前 30 米內發生事故： 

- 公認的機械事故 

在資格賽結束後，重新出發。 

- 非公認的機械事故： 

在出現事故後，領騎的運動員要一直領騎到第二圈結束。如果全隊僅剩下這一

名運動員，他一直要堅持到比賽結束。如果該隊沒有運動員繼續比賽，這個隊

在第一輪就被淘汰或者在第二輪比賽中列最後一名。 

  事故發生在 30 米後與第二圈結束之間： 

- 剩下的運動員要繼續參加比賽，很明顯最後一圈只能由一名運動員完成； 

- 如果是公認事故，該隊可以停止比賽，在資格賽結束後，重新進行比賽； 

- 在發生非公認的機械事故，而且沒有運動員繼續比賽時，承隊在第一輪就被淘

汰；如在第二輪比賽，該隊列最後一名。 

事故發生在最後一圈： 

- 公認機械事故： 

在本場比賽結束後，重新進行出發。 

- 非公認的機械事故： 

該隊列本組比賽的最後一名。 

3.2.155 第二輪和決賽 

事故發生在前 30 米： 

- 公認機械事故： 

在決賽和半決賽，重新進行出發。 

- 非公認的機械事故： 

其他隊獲勝。 

  事故發生在後 30 米： 

- 剩下的運動員要繼續參加比賽，最後一圈只能由一名運動員完成。 

- 如果從第三圈開始，沒有隊員繼續比賽，另一隊獲勝。如果第三名運動員在最

後一圈出現事故，首先衝過終點線的隊獲勝，另一隊獲第二名。 

 
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    麥麥麥麥迪遜賽迪遜賽迪遜賽迪遜賽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3.2.156 麥迪遜賽是一種距離為 50 公里，以隊為單位，每隊 2 名運動員，進行途中衝刺的比

賽。 

 

比賽組織比賽組織比賽組織比賽組織 

3.2.157 比賽只進行一次比賽，在不足 333.33米的跑道上，最多只能有 18 支隊伍進行比賽；

而在 333.33米或以上的跑道，最多可以有 20 支隊伍參加該項比賽。 



 19

3.2.158 每隊兩名運動員配帶相同的號碼，但是號碼顏色不相同。 

3.2.159 在世界錦標賽上，每個國家協會只能派一支隊伍參賽。 

3.2.160 在世界錦標賽上，途中衝刺按下表進行： 

跑道長度 (米)  第一次衝刺前的圈數 二次衝刺間隙 
 圈數 衝刺 圈數 公里 圈數 公里 
250 200 14 18 4.5 14 3.5 
287 175 14 19 5.45 12 3.444 
333.33 150 14 20 6.666 10 3.333 
400 125 14 8 3.2 9 3.600 
 

 

3.2.161 在每個途中衝刺中獲得第一名的隊獲得 5 分，第二名 3 分，第三名 2 分，第四名 1

分。在最後衝刺中的得分要加倍。 

3.2.162 名次判定首先以每隊所完成的圈數為準。如果出現完成相同的圈數，則以得分多少

決定名次；如果圈數、得分都相等，則以衝刺獲第一名的次數多者名次列前；如果

上述情況還是相等，則以衝刺獲第二名多者名次列前，否則以最後通過終點的先後

順序決定名次。 

 

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 

3.2.163 每隊中有一名運動員要進行一個原地出發，接著跑接力的第一棒。 

3.2.164 同一個隊中的運動員可任意進行交換，在進行交接的時候，要接觸另一個運動員的

手或者短褲。 

3.2.165 按爭先賽的有關規定來處理麥迪遜賽中的衝刺。 

3.2.166 當某隊的運動員被認為追上大集團的最後一名運動員時，就領先一圈；而被追上的

運動員落後於大集團，並且被對手超越時，其不能領騎，否則取消該隊的比賽資格。 

3.2.167 如果在準備衝刺時，某名運動員接近追上大集團的最後一名運動員，要有鈴聲表示，

在下一圈為衝刺圈。終點衝刺除外。 

3.2.168 被大集團超過 3 次的隊就被淘汰，並馬上離開跑道。 

3.2.169 不設中立圈。如果某運動員摔倒或出現機械故障，其同隊的同伴應馬上佔據該隊在

比賽中的位置。 

3.2.170 如果某隊的兩名運動員同時摔倒，這個隊有資格享受距離相當 2000米的中立圈，當

要回到跑道時，應回到事故前所處的位置。 

在比賽的最後 2000米時不設立中立圈。此時出現事故的隊只能根據在發生事故的地

點所累積的領先圈數或者積分來確定最後名次。 

3.2.171 當半數隊的運動員摔倒時 (以一隊一名運動員計算的)，比賽要暫停，而且裁判要暫

停時間。運動員重新出發，摔倒時各隊的圈數和積分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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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72 如果天氣惡劣，比賽暫停，裁判員可以作出如下決定： 

- 比賽在進行不到 20 公里時中止： 

盡可能在同一天裡重新進行比賽 

- 比賽在進行到 20 至 40 公里時中上： 

恢復比賽，已經獲得的比賽積分和完成的圈數有效 

- 比賽在 40 公里後中止： 

以已經進行比賽結果確定名次 

 

  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  捕捉賽捕捉賽捕捉賽捕捉賽 SCRATCH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3.2.173 是以所完成的距離來判定名次的個人賽。 

 

比賽組織比賽組織比賽組織比賽組織 

3.2.174 根據運動員等級不同，比賽的距離在 5 公里至 20 公里之間而各不相同。比賽距離由

特別規則決定。 

3.2.175 參加比賽的運動員要作如下限制： 

400米的跑道可以有 40 名以上的運動員； 

333.33米的跑道可以有 32 名運動員； 

其他長度跑道可以有 24 名運動員。 

 

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 

3.2.176 運動員列在出發線上，當發令裁判哨聲一響，運動員可以進行一個中立圈的騎行。

然後鳴槍出發。 

3.2.177 運動員被大集團超越，就要馬上離開跑道。 

3.2.178 如果有某些運動員領先於大集團 1 圈，這些運動員在進行最後衝刺昤要有一個特殊

的指示牌。兩圈後，其他運動員衝刺時，也要有一個指示牌。 

3.2.179 如果有 1/3 以上的運動員超越大集團，裁判要將這些被追上的運動員在終點 2 公里

處停止比賽，其餘的運動員進行最後衝刺。 

3.2.180 如果運動員之間共同串謀，裁判員在對其進行警告後，可以取消其比賽資格。 

3.2.181 比賽的最後一圈由鈴聲指示。 

 

事故事故事故事故 

3.2.182 如果運動員出現事故，有資格享有中立圈： 

在 400米或更長的跑道上可有 3 圈； 

在 333.33米的跑道上可有 4 圈； 

在少於 333.33米的跑道上有 5 圈。 

如果事故出現在最後 1 公里，就沒有中立圈。如果運動員沒有完成比賽就不排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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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83 如有許多運動員同時摔倒，比賽可以暫停。裁判有權決定是重新進行比賽跑完全程，

還是在摔倒的地方接著完成餘下的距離。 

在惡劣天氣下，終止比賽的情況也適用於用這一規則。 

 

  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  雙人車賽雙人車賽雙人車賽雙人車賽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3.2.184 雙人車賽是一種運動員雙人車進行“爭先賽”的特殊比賽，除了下面特殊規則外，

主要以爭先賽進行比賽。 

 

比賽組織比賽組織比賽組織比賽組織 

3.2.185 每對運動員被認為是一個參加者。 

3.2.186 根據參賽人數和決賽的計算方式，比賽按照條款 3.2.050編排表進行。在 333.33米

的場地，每次比賽最多只能允許 3 輛雙人車比賽。 

3.2.187 在資格賽中，運動員行進間出發跑一圈。 

3.2.188 比賽進行的距離如下： 

- 少於 333.33的跑道  6 圈 

- 333.33的跑道   5圈 

- 大於 333.33的跑道  4 圈 

- 450米以上的跑道   3圈 

 
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第十三條    摩托領騎賽摩托領騎賽摩托領騎賽摩托領騎賽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3.2.189 摩托領騎賽是一種所有參賽運動員都在摩托車領騎員後面騎行的比賽。 

 
摩托車領騎員摩托車領騎員摩托車領騎員摩托車領騎員 

3.2.190 比賽組委會所在的國家協會要根據 3.6.007至 3.6.028的有關條款，提供 10 輛摩托車 

(其中 2 輛備用)。當領騎員的摩托車出現故障時，就要使用備用的摩托車。 

3.2.191 裁判要檢查摩托車。如布必要，要有一位經驗豐富的機械師協助此類工作。 

3.2.192 在每次比賽前，要在裁判小組指定的時間進行檢查工作。 

3.2.193 經過檢查後的摩托車要存放在一個鎖好的房子裡，房屋的鑰匙要保存在裁判手中。

只有在跑道上，摩托車才能交給領騎員。 

3.2.194 在兩次檢查之間，領騎員只能使用同一輛摩托車。 

3.2.195 領騎員要有執照。 

3.2.196 主裁判要指定兩名候補領騎員。這兩名領騎員要隨時作她準備，以便在發生故障時

能及時使用備用摩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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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的組織比賽的組織比賽的組織比賽的組織 

3.2.197 摩托領騎賽可以以固定的時間 (1 小時) 或者固定的距離進行比賽。 

如果是後者，距離應是： 

- 分組 (預算) 賽：  25公里 

- 決賽：    2次，每次 30 公里 

3.2.198 所有的小組在同一天進行。 

3.2.199 裁判員要根據報告參賽的運動員人數，確定比賽的輪次數。 

比賽至少要有兩組，而且每組運動員最多不超過 8 人。 

如果比賽分兩組，每組的前三名以及兩組中成績較好的第 4 名一起進行比賽。 

如果比賽分三組，每組的前二名以及三個組中成績最好的第 3 名一起進行比賽。 

如果比賽分成四個組或者更多，每組的優勝者以及各組成績最好的第二名運動員，

一共七人進入決賽。 

3.2.200 決賽要進行兩次比賽，每組 30 分鐘間隔。 

3.2.201 每次比賽得分比例如下： 

第一名  50分 

第二名  35分 

第三名  25分 

第四名  17分 

第五名  11分 

第六名  7 分 

第七名  4 分 

3.2.202 最後的名次，由兩次比賽的每名運動員所得的總分確定。 

當出現相同分數時，根據較快的那次比賽的成績確定。 

 

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 

3.2.203 跑道上要有一條界線，稱為“摩托領騎線”，它畫在整個跑道的 1/3 處，但是要離

跑道外沿至少 2.5米。其餘部分要能允許 3 名運動員並肩騎行。 

3.2.204 運動員禁止在界線外騎行，否則將使其對手不能從內側超越，則被取消比賽資格。 

3.2.205 試圖超越對手的運動員，只能從對手右側超越時才可以越出界線，同時這名運動員

還要在自己的右側留有足夠的空間讓其他運動員從右側超越。 

3.2.206 每組出發運動員的順序和摩托車的分配，必須在跑道上抽籤決定。 

決賽第一戰的出發順序在跑道上抽籤決定，第二戰的出發順利與第一戰相反。 

3.2.207 在整個比賽中，每名運動員都應固定一名領騎員。 

3.2.208 領騎員進入賽道時，運動員不跟上。由發令裁判發出訊號，領騎員進行數圈的熱身，

然後在出發位置排好。 

3.2.209 運動員在出發位置按順序排刑。 

3.2.210 比賽開始鳴槍一響。一圈之後，運動員要跟在領騎員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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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1 在領先運動員將要進行最後一圈的時候，要有鈴聲提醒。運動員的名次取決於運動

員衝過終點線時的先後順序，以及運動員完成的圈數。要理解的是，一旦獲勝運動

員衝過終點線，其他運動員只能再通過終點線一次。 

3.2.212 如果是計時的比賽，在比賽結束前 1 分鍾，要有鈴聲。在比賽時間終止的準確時刻，

計時人員要鳴槍，終點裁判根據每名運動員完成的距離，確定運動員的名次。 

3.2.213 當運動員落後於領先運動員一圈時，他不能停止比賽，否則在進行一次警告後，就

被淘汰。 

3.2.214 落後於領先運動員 5 圈的運動員就被淘汰。 

3.2.215 如果領騎員出現下列錯誤，將受到相應處罰： 

處罰        旗示   程度 

警告        綠色   A 

罰款 500瑞士法郎     綠色和黃色  B 

罰款 750瑞士法郎和禁賽 15 天   黃色   C 

罰款 1000瑞士法郎和禁賽 1 至 3 個月 紅色   D 

犯規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第 4 次 

1) 在摩托領騎線以上騎行，    A  B  C  D 

與對手距離不足 10 米； 

2) 被對手超越時在摩托領騎線以上騎行； B  C   D 

3) 和對手一起在摩托領騎線以上騎行； B  C  D 

4) 犯規 (1) 被超越運動員犯規；   B  C  D 

5) (2) 或者 (3) 被超越運動員犯規；    C  D 

6) 被一個對手超越時擠向欄杆；   B  C  D 

7) 被兩個對手超越時擠向欄杆；   C  D 

8) 領騎距離少於 5 米而退下；   C  D 

9) 試圖 4 人並肩騎行；     D 

10) 從內側超越；      D 

11) 單手扶車把騎行。     A  B  C  D 

 

3.2.216 在運動員與領騎員結合前，摩托車出現故障或者出現公認機械事故，出發無效，運

動員重新出發。 

如果運動員與他們的領騎員結合後，出現上述問題，運動員享有 1500米的中立圈，

除非事故發生在最後 5 圈或是計時比賽的最後 1 分鐘。在這種情況下，比賽要繼續

進行，出現事故的運動員的名次，要根據他在事故前的位置來確定，並要得到裁判

的確定。如果不是上述情況，該運動員名次列最後一名。 

3.2.217 如果跑道不能使用，比賽要重新進行，除非比賽在最後 10 圈或者是在最後 2 分鐘內

中斷的。在那種情況下，運動員的名次將根據他們最後一次通過終點線的位置來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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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    淘汰賽淘汰賽淘汰賽淘汰賽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3.2.218 淘汰賽是一種個人比賽，在每次衝刺的最後一名運動員將被淘汰。 

 

比賽的組織比賽的組織比賽的組織比賽的組織 

3.2.219 比賽採用特別的比賽規則。 

 

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比賽程序 

3.2.220 運動員在終點的直道上集合。 

3.2.221 在進行第一圈中立圈之後，運動員行進間出發。在中立圈騎行時，運動員要保持在

同一個集團內，以中等速度騎行。 

3.2.222 在不足 333.33米的跑道上，每兩圈進行一個衝刺，不 333.33米或者更長的跑道上，

每一圈進行一個衝刺。 

3.2.223 每次衝刺後的最後一名運動員將被淘汰。淘汰以自行車的後輪通過終點線為判定依

據。他必須馬上離開跑道。 

3.2.224 在跑道上的最後兩名運動員將進行最後的衝刺，他們的名次根據自行車輪的前沿通

過終點的先後來決定。 

3.2.225 運動員在領先一圈的情況下不做為計算名次的依據。 

3.2.226 運動員出現事故就被淘汰，如果有一名或多名運動員涉及到事故中，可以根據跑道

長度，將下一個衝刺推遲一至兩圈。 

如果跑道上剩下不足 8 名運動員，出現事故的運動員即使沒有跑完全程，也列最後

一名。 

 

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  六日賽六日賽六日賽六日賽 

3.2.227 “六日賽”要持續 6 天，王少要有 30 個小時的比賽時間。 

3.2.228 組委會可以根據條款 3.2.227的規定，自由地確定六日賽的比賽時間和規程。 

3.2.229 六日賽是一項團體賽，每隊包括 2 至 3 名運動員，運動員須根據條款 1.3.004，穿相

同號碼的騎行服。 

3.2.230 6 日賽要求的跑道長度至少要達到 140米。 

3.2.231 組委會可以根據跑道的長度確定比賽的隊伍。 

3.2.232 在追逐賽的出發點上，(讓步賽除外) 閃動的指示器要從零開始顯示。 

3.2.233 如果運動員摔倒，其同隊的運動員可以馬上在其摔倒的位置接著比賽，同時根據裁

決員指定的位置進行比賽。 

3.2.234 如果出現機械事故並被裁判員認為有效，該隊要有 1 公里的中立圈 (跑道的圈數要

接近 1 公里)。在中立圈結束後，隊中的一名運動員在發生事故的位置完全恢復比賽，

否則該隊就被判罰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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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5 當某隊中的一個隊員處在中立圈時，該隊嬴得的圈數只有在比賽中的該隊運動員騎

完成全程並完成每一個接力時，才能得到認可。 

3.2.236 在計時的追逐賽上，如果某隊只剩下一個運動員，那麼這個隊員就要在這次比賽結

束前 10 圈離開跑道。 

3.2.237 當全隊的隊員都處在中立圈的情況下，在征得裁判員同意，該隊的領隊可以組建一

支臨時隊伍。這支隊伍要穿相同騎行服和有相同的號碼。 

為了確定臨時隊的臨時位置，必須把原隊所完成的圈數相加，並得出最接近的數字

除以 2。 

如果臨時組建隊的隊伍最終解散，該隊在比賽中所嬴得或失去的圈數和積分，要記

錄到原隊的總成績中。 

3.2.238 如果在最後 30 分鍾或以上的追逐賽上騎行了一半以上的中立圈，該隊就再被判一

圈。如果該隊繼續進行中立圈的騎行，就要在每場該隊不參加的追逐賽上判罰一圈 

3.2.239 只有比賽醫生才能決定運動員中立到什麼時候，直到下一個比賽。否則運動員就要

被取消比賽資格。 

3.2.240 如果運動員放棄比賽，該隊就被解散。其餘的運動員只能參加個人比賽。如在 48 小

時內他不能成為其它隊的成員，他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3.2.241 如果成立一個新的隊伍，要考慮在最優的解散隊的名次加上罰一圈。 

3.2.242 比賽的分數按以下計算： 

- 衝刺：5 , 3, 2, 1分：在 6 日賽進行的最後一個小時，分值加倍； 

- 其他比賽 (除了在小型機動車後面)：15, 10, 8, 6, 4, 2分； 

- 小型機動車的比賽。 

3.2.243 由於不能同時讓所有的隊伍同時參加同一比賽，比賽要進行小組賽。要採取以下措

施： 

A 1 次小組賽從前半部份總積分的隊開始，每隊一人：10-8-6-4-2分。 

 1 次小組賽從後半部份總積分的隊開始，每隊一人：10-8-6-4-2分。 

B 2 次小組賽從前半部份總積分的隊開始，一個隊員：5-4-3-2-1分。 

 2 次小組賽從後半部份總積分的隊開始，一個隊員：5-4-3-2-1分。 

3.2.244 除了 6 日賽進行的最後追逐賽外，積分超過 100分的隊伍要獎勵一圈 

3.2.245 所有團體項目要計算總名次。 

 

 

  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  田徑場比賽田徑場比賽田徑場比賽田徑場比賽 

3.2.246 田徑場競賽項目、距離： 

1) 計時賽： 

男子：1000米、2000、5000米、10000米。 

女子：500米、2000米、3000米、50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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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人追逐賽： 

成年：男子 4000米；女子 3000米。 

青年：男子 3000米；女子 2000米。 

3) 團體追逐賽： 

成年：男子 4000米；女子 3000米。 

青年：男子 3000米；女子 2000米。 

4) 記分賽： 

成年男子：24000米、成年女子 36000米。 

青年男子：12000米。 

3.2.247 計時賽： 

(一) 按秩序冊編排的順序，每組一人出發比賽。 

(二) 出發由裁判員扶車。出發時犯規，該運動員延後三人重新出發。若再發生犯規

情況，則取消其比賽資格。 

(三) 運動員在比賽中出現公認事故或摔倒，可重新比賽。 

(四) 錄取名次：按參加比賽運動員到達終點成績的優劣排列名次。如成績相同，名

次並列，無下一名次。 

(五) 比賽必須在一單元內進行。如遇雨中斷，雨前成績無效，重新安排比賽。 

(六) 如報名人數較多，可採取每組二人編組 (對角出發)。 

3.2.248 個人追逐賽： 

(一) 每組兩名運動員分別在東、西直道起點同時出發，3000米騎行 7 圈半，終點在

本人起點對面 (即東道出發的運動員其終點在西道)。 

(二) 起跑犯規，第一次可重新起跑。第二次則取消比賽資格。 

(三) 比賽中被對方追成平齊時即為被超越。被超越者不淘汰，但不得尾隨或相互配

合。違者，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則消比賽資格。 

(四) 比賽一般為一個賽次，按運動員的成績判定名次。如有兩人或兩人以上成績相

同時，則按其最後一圈的成績判定。如仍相同時，按倒數第二圈時間判定，依

次類推。 

(五) 比賽中，運動員發生公認的機械事故，該運動員發生公認的機械事故，該運動

員可重新起跑，另一名運動員則繼續比賽。 

3.2.249 團體追逐賽： 

(一) 每隊四名隊員參加，分別在東、西直道同時出發，彼此追上不被淘汰，但不得

相互領騎配合。違者，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則消比賽資格。 

(二) 比賽一般分為一個賽次，每隊第三名運動員到達終點成績的優劣判定名次。如

成績相同，則按倒數第二圈時間判定，依次類推。 

(三) 比賽中，運動員發生公認的機械事故，可由其他三名運動員繼續比賽，或要求

暫停比賽，否則不予重賽。 

(四) 比賽中不能更換運動員。 

(五) 比賽中，本隊隊員互相推車即取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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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50 記分賽 

(一) 比賽出發由抽籤排列順序，領騎一圈，鳴槍開始比賽。 

(二) 12000米記分賽每三圈有一次衝刺得分圈，24000米記記分賽，每五圈有一次衝

刺得分圈，錄取前四名，第一名得 5 分，第二名得 3 分，第三名得 2 分，第四

名得 1 分。在該賽程中段衝刺得分圈與終點得分圈衝刺時加倍記分。 

(三) 比賽中，運動員有意推、擠、拉、碰或惡意妨礙其他運動員騎行時，第一次警

告，第二次取消比賽資格。 

(四) 如有一名運動員超越所有運動員一圈時，不論其得分多少，應列為第一名。 

(五) 如有幾名運動員超越其他運動員圈數不相等時，則按超越圈數的多少排列名

次，多者列前。 

(六) 按運動員積分多寡排名次，如積分相等，則以衝刺得分圈中得勝次多寡決定，

如仍相等，則按最後衝刺得分圈到達的先後順序決定。 

(七) 比賽中如有脫圈者，不論其得分多少，名次列後。 

(八) 如有一名或幾名運動員追上前面最大的運動員群時，即為超越一圈。 

(九) 比賽中，本隊脫圈隊員不能與本隊超越隊員配合，違者，第一次警告，第二次

取消比賽資格。 

(十) 比賽中，運動員脫圈時可繼續比賽。如脫圈過多，總裁判有權令其退出比賽。 

(十一) 如遇雨或其他原因中止比賽時，幾未超過 2/3 賽程，則重新比賽：已超過

2/3 賽程，即終止比賽，其成績有效。 

(十一) 如報名人數過多時，可先舉行一次淘汰賽。 

(十三) 比賽中，運動員發生公認的機械事故時，可享受兩圈中立圈。進入最後 2000

米時，則無中立圈。 

3.2.251 有關規定： 

(一) 田徑場的各項比賽，應在半圓式 400米跑道上進行，其曲段半徑不得少於 36 米。 

(二) 在距離道內沿外側處，畫一條 5 厘米寬的白色分道線，此線稱快速騎行線，此

1.22米的分道即為快速騎行道。 

(三) 各個項目的起終點，應設在兩直道的中央，起終點的畫法同賽車場。 

(四) 各種線寬為 5 厘米。 

(五) 各種器材設置同賽車場比賽。 

(六) 各項比賽出發，以鳴槍為訊號。計時賽設起點裁判員，其他項目不設。運動員

相互超越，必須從其右側超車，超越對方一車距離後，方可向里道切入，否則

判犯規。如被超越隊員向外騎出快速騎行線時，超越隊員可從左側切入里道騎

行。 

(七) 團體賽中領騎隊員讓道交換，如影響對方時，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取消比賽資

格。 

(八) 運動員號碼布規格：長、寬各為 20 厘米，每人配帶一個號碼布，縫於腰部正中

部。 

(九) 參加比賽的運動員必須配帶安全帽，違者，不得參加比賽。 



 28

(十) 比賽中，運動員舉手聲明停止比賽後，須立即向總裁判申訴原因。其理由不符

合規則精神時，則判為失敗。 

(十一) 比賽運動員必須雙手握車把。違者，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處罰 5 秒，第三

次取消比賽資格。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場地運動員的國際自盟積分排名場地運動員的國際自盟積分排名場地運動員的國際自盟積分排名場地運動員的國際自盟積分排名 

3.3.001 在每一個賽季年度，國際自盟要按照下列等級和比賽類型，創建 3 個排名： 

男子 –“爭先”組： 爭先賽，1 公里計時賽，奧林匹克競速賽，凱林賽； 

男子 –“牽引”組： 個人追逐賽，團體追逐賽，記分賽，麥迪遜賽，6 日賽； 

女子組：   爭先賽，500米計時賽，個人追逐賽，記分賽。 

3.3.002 國際自盟是這些排名的所有者。 

3.3.003 根據條款 3.3.008和 3.3.009，運動員排名的建立由其參加世界和洲際比賽日程表的

比賽獲得的積分決定的。在團體比賽中，團體中的每名隊員亦按上述條款的規定獲

得個人積分。 

3.3.004 國際自盟管理委員會要根據條款 3.3.008和 3.3.009，每年對場地比賽進行歸類排名。 

3.3.05 國家協會和比賽的組委會在比賽結束後，要立即把比賽結果通過電傳送到國際自盟

總部。 

比賽組委會所屬的國家協會在作出決定的 72 小時之內，通知國際自盟有關運動員降

級的事宜。一般來說，國家協會之間也要通報有關運動員獲得積分的事實和決定。 

如果沒有通報這些訊息，國際自盟管理委員會可以將比賽降低等級，並且把比賽排

除在日程表外，或採取規則中提供的其他紀律措施。 

3.3.006 排名將根據國際自盟得到的訊息，每月制定並公佈一次。 

  如有必要，上一個月排名可以修改更正。 

  全年的最後排名，可以在下一年的 1 月 10 日公佈。 

3.3.007 國際自盟管理委員會根據運動員的排名，按照其設立的各%頁標準，向運動員頒發

獎金。 

   

比賽的積分排名比賽的積分排名比賽的積分排名比賽的積分排名 

3.3.008 男子 

  世界錦標賽和奧運會： 

  各個單項前 8 名得分：300-250-200-150-100-60-40-30 

  世界杯： 

各個單項前 8 名得分：100-80-50-33-20-12-10 

世界紀錄： 

200 ( 除了 1 小時世界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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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級和洲際比賽： 

- 如果有 8 個國家參加：每項前 8 名積分： 100-80-50-33-20-12-10 

- 如果不足 8 個國家參加：每項前 4 名積分： 50-30-20-10 

國際爭先大獎賽： 

前 8 名的隊中的每名運動員得分：80-65-50-40-30-20-12-10 

6 日賽： 

前 8 名的隊的每名運動員得分：50-40-30-25-20-15-12-10 

日本國際凱林賽： 

6 次“B”決賽中的每次比賽前 9 名積分：15-11-8-6-5-4-3-2-1 

6 次“A”決賽中的每次比賽前 9 名積分：40-32-24-20-16-14-12-10-8 

3.3.009 女子 

  世界錦標賽和奧運會： 

  各個單項前 8 名得分：300-250-200-150-100-60-40-30 

  世界杯： 

各個單項前 8 名得分：100-80-50-33-20-12-10 

世界紀錄： 

200 ( 除了 1 小時世界紀錄 ) 

地區級和洲際比賽： 

- 如果有 8 個國家參加：每項前 8 名積分： 100-80-50-33-20-12-10 

- 如果不足 8 個國家參加：每項前 4 名積分 50-30-20-10 

國際爭先大獎賽： 

至少要有 8 個國家參加：前 4 名的得分：50-3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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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國際自盟世界杯場地賽及國際自盟世界杯場地賽及國際自盟世界杯場地賽及國際自盟世界杯場地賽及““““中國自協中國自協中國自協中國自協””””場地自行車系列賽場地自行車系列賽場地自行車系列賽場地自行車系列賽 

3.4.001 國際自盟已經創立了“場地世界杯”，包括由國際自盟管理委員會指定的比賽，以

此產生的按國家進行的總排名。 

3.4.002 場地世界杯賽歸國際自盟所有。 

3.4.003 世界杯賽的各個單項與世界錦標賽相同。 

  男子      女子 

  1) 1公里計時賽    1) 500米計時賽 

  2) 爭先賽     2) 爭先賽 

  3) 4公里個人追逐賽   3) 3公里個人追逐賽 

  4) 4公里團體追逐賽   4) 記分賽，20 公里 

5) 凱林賽 

6) 奧林匹克競速賽 

7) 記分賽，30 公里 

8) 麥迪遜賽，40 公里 

在國際自盟的批准後，組委會可以最多增加兩項正式比賽以外的比賽。 

   

參加比賽參加比賽參加比賽參加比賽 

3.4.004 參加比賽的都是國家隊，由 18 歲及 18 歲以上的運動員組成 

3.4.005 所有國際自盟所屬的國家協會，都能報名參賽。 

3.4.006 每支國家隊只能由 13 名運動員參加比賽 (包括男女)，其中最多只能有 9 名`男運動

員和 4 名女運動員。 

3.4.007 每項比賽允許參賽運動員的人數： 

  男子     世界杯  “中國自協”場地系列賽 

  1 公里計時賽    1    1 

  爭先賽     2    3 

  凱林賽     1    - 

  奧林匹克競速賽   3    - 

  個人追逐賽    1    2 

  團體追逐賽    4    4 

  記分賽     1    - 

  麥迪遜賽    2    - 

  女子     世界杯  “中國自協”場地系列賽 

  500米計時賽    1    2 

  爭先賽     2    3 

  個人追逐賽    3    2 

  記分賽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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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08 在比賽前 2 個月，國家協會可以通過報名表，確定參加是否參加比賽。 

  確定時，要提出每個代表團參加比賽的人數。 

3.4.009 最遲要比賽前 1 個月，運動員、替補和隨從人員的名單，要提交給組委會。 

 

  組委會組委會組委會組委會 

3.4.010 世界杯賽的組委會，要與國際自盟簽定一份關於廣播電視轉播權、市場權和比賽物

質組織權利的合同。 

3.4.011 比賽前一天中午至比賽後第二天，組委會負責各隊的 4 個晚上的費用。 

3.4.012 組委會要負擔： 

  如果車隊由 3 至 5 名運動員組成，組委會要負擔 2 個隨從人員的費用。 

  如果車隊由 6 至 10 名運動員組成，組委會要負擔 3 個隨從人員的費用。 

  如果車隊由 11 至 13 名運動員組成，組委會要負擔 4 個隨從人員的費用。 

  任何想延長居留時間的隊，必須由他們自己承擔經費開支，同時要通知組委會。 

3.4.013 裁判小組由 3 名國際自盟國際裁判組成，包括由國際自盟指定的主裁判。 

國家協會要為裁判小組指定秘書，發令員、終點裁判和其他保證比賽正常運行的裁

判，包括計時員。 

3.4.014 國際自盟要指定一位技術代表參加比賽。 

  國際自盟要指定凱林賽的領騎員。 

3.4.015 組委會要負擔由國際自盟指定的所有人員的費用。 

3.4.016 在比賽前一天的晚上 6 時，要舉行一次會議。會議由所有官員和領隊參加，會議由

主裁判主持，國際自盟指定的技術代表和組織工作的負責人也要到場。 

 

  獎金獎金獎金獎金 

3.4.017 每個比賽要根據下列的標準向運動員頒獎獎金： 

1) 每個 8 項比賽： 

5 項個人比賽  團體比賽  奧林匹克競速賽 麥遜賽 

第一名 1000瑞士法郎 1600瑞士法郎 1200瑞士法郎 1000瑞士法郎 

第二名 750瑞士法郎  1200瑞士法郎 900瑞士法郎  800瑞士法郎 

第三名 500瑞士法郎  1000瑞士法郎 750瑞士法郎  600瑞士法郎 

第四名 250瑞士法郎  600瑞士法郎  450瑞士法郎  400瑞士法郎 

  12500瑞士法郎 4400瑞士法郎 3300瑞士法郎 2500瑞士法郎 

8 項比賽的總數是： 23000瑞士法郎 

 

  2) 女子的 4 項比賽： 

  第 1 名  600瑞士法郎 

  第 2 名  400瑞士法郎 

  第 3 名  300瑞士法郎 

  第 4 名  200瑞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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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場比賽的總數是：  6000瑞士法郎 

  全部 12 項比賽的總數是： 29000瑞士法郎 

 

  3) “中國自協”場地自行車系列賽： 

  名次  個人  團體 

  1   800   800 

  2   600   600 

  3   400   400 

 

  獎金將在每個單項結束後，由組委會直接發給領隊。 

3.4.018 組委會還要為可能增加的比賽提供獎金。 

3.4.019 在每項比賽結束後，組委會要向各隊的代表支付獎金 (不扣稅)。 

3.4.020 比賽前三名的運動員要獲得組委會提供的金牌 (第一名)、銀牌 (第二名)和銅牌 (第

三名)。 

  比賽中排名最高的隊，將會收到組委會贈送的工藝品。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3.4.021 在 12 項比賽結束後，前 10 名的運動員按下列標準獲得相應得分：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分值 12分 10分 8 分 7 分 6 分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中國自協場地自行車系列賽各分站比賽每單項根據名次，按下列標準計分： 

  名次  得分 

1 25 

2 20 

3 18 

4 16 

5 14 

6 12 

7 10 

8 9 

9 8 

10 7 

11 6 

12 5 

13 4 

14 3 

15 2 

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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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22 國家的總排名和和和和““““中國自協中國自協中國自協中國自協””””場地自行車系列賽團體排名場地自行車系列賽團體排名場地自行車系列賽團體排名場地自行車系列賽團體排名是由 12 個單項的比賽中

本國運動員得分相加而得出的。 

3.4.023 在年度最後一場比賽結束後，要把每個國家在每次比賽中 0 的總得分相加，然後建

立最後的總排名。 

3.4.024 國際自盟要提供以下獎品： 

- 最後排名第一的國家獲得世界杯 

- 獲勝隊的每名運動員獲得國際自盟獎品復製品 1 份。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世界紀錄和全國紀錄世界紀錄和全國紀錄世界紀錄和全國紀錄世界紀錄和全國紀錄 

  通則通則通則通則 

3.5.001 國際自盟認可的場地世界紀錄，有以下幾項： 

  行進出發： 

  所有級別：200米和 500米，從灣道頂端衝向快速騎行道。 

  原地出發： 

  - 男子  ：1 公里，4 公里，4 公里團體，1 小時 

  - 女子  ：500米，3 公里，1 小時 

  - 青年男子 ：1 公里，3 公里，4 公里團體 

  - 青年女子 ：500米，2 公里 

  全國紀錄包括： 

  男子： 行進出發：200米、500米 

    原地出發：1 公里計時賽、4 公里個人賽、4 公里團體賽 

  女子： 行進出發：200米、500米 

    原地出發：500米計時賽、3 公里個人賽、3 公里團體賽 

3.5.002 世界紀錄歸國際自盟所有。 

運動員在衝擊世界紀錄時，國際自盟是唯一墂聲像、市場和其他相關權利的擁有者。

國際自盟有權決定收回這方面的權力。 

3.5.003 只有國際自盟才能認可和確認一項自行車世界紀錄。 

3.5.004 國際自盟也認可和確認奧運會紀錄。 

3.5.005 運動員可以在日程表上列的比賽中創造紀錄，也可以根據某一項目的規則，專門進

行創造紀錄的嘗試。 

3.5.006 公眾和新聞界，可以參與運動員衝擊世界紀錄的比賽。 

  在征得國際自盟事先的同意後，觀眾和新聞人員的數量要進行限制。 

3.5.007 在奧運會、世界錦標賽、世界杯賽、地區性運動會、洲際和全國錦標賽以外的比賽

中，運動員試圖衝擊世界紀錄，必須單獨為其準備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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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8 紀錄是要在國際自盟認可的車場創造的。 

  只能使用由場地規則中允許的自行車。 

 在原地出發的項目中，必須使用起跑器。 

3.5.009 如果一項破紀錄的嘗試是在運動員所屬國家協會之外的國家進行的，則該國的國家

協會須確保這一嘗試在可能最好的環境中進行，特別是保證警力服務、計時、裁判

員與藥檢等各項工作。 

3.5.010 與破紀錄嘗試有關的花費 (包括國際裁判與藥檢員的食宿費用，藥檢實驗室花費與

其他與國際自盟有關的費用)，應由該運動員支付。 

   

計時計時計時計時 

3.5.011 運動員衝擊世界紀錄時，每圈都要有電動計時設備計時，並且要精確到千分之一秒。 

3.5.012 在衝擊 1 小時世界紀錄時，要在使用電動計時的同時，還要有手計時。手計時要在

由國家協會認可的兩名計時員來操作。 

3.5.013 計時員填寫一張紀錄表格，並簽下自己的名字。 

  

 証實証實証實証實 

3.5.014 在比賽中創造的紀錄，必須要在裁定小組中有國際自盟國際裁判時才能得到確認。

國際裁判根據條款 3.5.016，在報告上簽上自己的名字。 

3.5.015 衝擊世界紀錄的嘗試，事先要由進行這一嘗試所在地的國家協會批准。國家協會要

派出國際裁判監督這場嘗試。1 小時的世界紀錄要由國際指定裁判。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3.5.016 按照國際自盟提供的樣表，在新紀錄產生後，應有一個簡捷的報告，說明產生新紀

錄的環境，這個報告應立即寫出並由國際裁判和在場的至少一名官員以及破紀錄的

運動員起草並簽名。 

3.5.017 國際裁判要把連同原始記錄，把報告送到國際自盟。 

  

藥檢藥檢藥檢藥檢 

3.5.018 如果運動員賽後不上交自己的藥檢報告，世界紀錄就不能確認。對 4 公里團體的運

動員來說，所有 4 名都要接受藥檢。只有來自實驗室報告證明興奮劑檢測呈陽性，

紀錄方被確認。 

   

確認確認確認確認 

3.5.019 如果沒有遵守現行的規則，紀錄就不能被確認。 

3.5.020 紀錄的打破的當天，不能被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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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21 在世界錦標賽和奧運會上打破世界紀錄，可以由官方的正式公告來確認，公告由主

裁判和國際自盟技術委員會的代表簽署。當有不同意見時，可以根據下列條款向管

理委員會提出確認要求。 

3.5.022 盡管條款 3.5.021有規定，但是只能經過國際自盟確認，新的紀錄才被認可。 

3.5.023 確認要求須由破紀錄的運動員本人或者是其所屬的國家協會提出。只有破紀錄的一

個月內，向國際自盟總部提出確認要求，才被接受。 

3.5.024 如果國際自盟認為當時的環境不能進行確認，在作出決定前，可以邀請運動員和其

代表陳述當時的情況。如果沒有進行這方面的工作而不同意進行確認，運動員可以

向申訴委員會提出申訴。 

  

1 小時紀錄小時紀錄小時紀錄小時紀錄 

3.5.025 當剩下的時間已少於運動員騎行中完成一圈所需的時間，計時員應該敲鐘提醒運動

員還剩下一圈 (或時間將在本圈中截止)。 

3.5.026 根據條款 3.6.083中的規定，運動員在 1 小時賽結束，衝過追逐賽線時候就表示比賽

結束了，可以用兩聲槍響表示。 

3.5.027 在 1 小時比賽的距離可以根據下列公式計算： 

 D = (L Pi x TC) + Di C 

  Di C = L Pi x TRC 

    TTC 

 

  D = 小時賽中所騎行的距離 

   L Pi = 跑道長度 

   TC = 最後一圈前運動員所騎行的完整圈數 

   Di C = 額外的距離 

   TTC = 最後一圈的時間 

   TRC = 在最後一圈前運動員所剩下的時間 

3.5.028 紀錄要精確到米。只有超過 1 米以上，才被認為是打破紀錄。 

3.5.029 如果在 1 小時終了與最後一圈之前出現事故，不能完成最後一圈，餘下的距離可以

根據前一圈的時間進行計算。 

3.5.030 國際自盟要經常公佈經過確認後的最新世界紀錄。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器材和基礎設施器材和基礎設施器材和基礎設施器材和基礎設施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起跑器起跑器起跑器起跑器 

3.6.001 起跑器製造要盡可能簡單。起跑器要最多在 5 秒鐘內就能安裝搬離跑道。 

 在兩次出發中間，最好 40 秒鐘內能調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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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2 不管何種跑道傾斜角度，自行車要被起跑器控制在垂直位置上，起跑器要有可調節

的架子。 

3.6.003 起跑器要通過一個簡單的自行車車閘，穩定地夾住賽車後輪的邊緣。 

3.6.004 起跑器車閘的高度和寬度都可以調節，可使不同直徑和不同厚度的車輪都能被夾住。 

3.6.005 (N)車閘的鬆開由電子系統來控制，這個電子系統同時觸發計時器。 

 

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牽引用的摩托車牽引用的摩托車牽引用的摩托車牽引用的摩托車 

3.6.007 訓練用的摩托車要與條款 3.6.028的圖示一致。 

  圖中所有的測量，都是以後輪的軸線或者車架上盡量振近後輪軸線的一點 (這一點

要清楚地說明出來) 與地面的距離來計算的。 

3.6.008 摩托車僅僅是供場地比賽用的，只能一個人騎行。 

3.6.009 引擎和車架與建造者說明的原始型號標準一致。 

  
引擎引擎引擎引擎 

3.6.010 引擎的容量不能小於 500CC，不能大於 1000CC。 

3.6.011 引擎應是單缸或雙缸，垂直線紋胎，禁止使用雙平引擎。 

 

 車架車架車架車架 

3.6.012 摩托車是要夠實到的。車架的最大寬度是 350毫米。後避震必須移去，用同樣尺寸

的圓筒作為車架管來代替，其寬度為 30 毫米。 

 

 鞍座鞍座鞍座鞍座 

3.6.013 鞍座是要市場可以方便買到的，其寬度要是 300毫米，長度是 350毫米。鞍座在盡

量使領騎員的位置處於“站立狀態”。鞍座的規格不能進行更改，墊子、皮革、衣

服等不能為運動員起擋風作用。鞍座的前點離地面的距離是 800毫米，與後輪軸的

垂直線之間相差 250毫米。鞍座的後點離地面的距離是 1030毫米，與後輪軸的垂線

重疊。 

 

 車輪車輪車輪車輪 

3.6.014 車輪包括金屬邊緣和市場通用輻條，他們的直徑最大是 650毫米。 

車胎：前輪是 350 x 19，後輪 350或 400 x 19。 

3.6.015 前輪要有一個保險剎制。剎車對後輪的作用僅僅只是讓自行車減速。 

 

 車把車把車把車把 

3.6.016 車把是要整體製造的。它的最大寬度是 700毫米 (把手的外部寬度)。 

3.6.017 兩個把手要有相同的高度，車把離地面的高度最小是 1000毫米 (把手的外部寬度)。 

3.6.018 車把的把手後端與地面的垂線，要與鞍座前點的垂線相同。也就是說垂線在輪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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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前 250毫米。 

3.6.019 除了把手以外，不能有其他操縱欄或者控制裝置。禁止在車把上附加皮革、操縱杆、  

子或其他設備。 

3.6.020 每個領騎員都用雙手操縱車把，只有當調整引擎和出現危險的情況下,才允許用單手

操縱摩托車。 

 

 腳蹬腳蹬腳蹬腳蹬 

3.6.021 腳蹬固定在車架管的左右。每個腳踏包括一個底板和一個金屬的腳帽。 

3.6.022 腳踏上的底板包括一個平盤，規格是 120毫米寬，240毫米長。其後部是半圓形的。

腳帽的離腳踏頂部 80 厘米，離其後部是 200毫米。它是鑄造在底板上的。 

3.6.023 腳蹬中部的位置要與車座最前端和車把最後端一樣垂直於地面，腳蹬的前部要能持

久地固在距離跑道 240毫米的地方。 

3.6.024 後部是可調的。但是在某一比賽中，兩個腳踏的安裝高度要相同。 

3.6.025 兩個腳踏外部之間的最大寬度是 650毫米。 

 

 保險杠保險杠保險杠保險杠 

3.6.026 在摩托車的後部，有用管做成的保險杠，最大直徑為 35 毫米。該杠的寬度是 600毫

米。保險杠軸的中心離地面 335毫米。 

3.6.027 保險杠要用灣曲的平鐵固定在後架上，平鐵 35 毫米寬，6 毫米厚。另外兩塊平鐵在

一定距離後將其固定在正確的位置，這兩塊平鐵的規格也是 35 毫米寬，6 毫米厚，

後輪軸心與保險杠之間的距離在 600毫米之間，其本身的調整幅度是 50 厘米。 

3.6.028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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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機動自行車機動自行車機動自行車機動自行車 

3.6.029 機動自行車是要取代人工牽引，它的防護裝置基本上和自行車一樣。 

3.6.030 機動自行車的周圍不能使用皮革、橡膠、氈等材料，用作人工擋風的裝置。 

3.6.031 使用機動自行車，要嚴格遵守以下條款。 

 

 引擎引擎引擎引擎 

3.6.032 機動自行車的引擎最多只能達到 100CC，僅僅是幫助領騎員踏蹬。 

3.6.033 絕對禁止使用飛輪，必須要有一個固定的帶鏈條的前鏈輪。 

 

 車架車架車架車架 

3.6.034 機動自行車是單缸單座。 

3.6.035 包括前叉，都要是由管子製造的，與普通自行車相同。 

3.6.036 車架的高度最少 560毫米，最多 580毫米 (從鏈輪軸心至上部管軸的距離)。 

3.6.037 鏈輪軸心離地面的高度最小要達到 230毫米，最大是 290毫米。 

3.6.038 整個鏈盒 (包括腳蹬) 的寬度,最大是 380毫米。 

  

鞍座鞍座鞍座鞍座 

3.6.039 鞍座為皮製的，並且要完全適用於比賽。它最大 300毫米長，寬 150至 180毫米。

鞍座與車架兩側距離相同。 

3.6.040 鞍座的規格不能進行更改，墊子、皮革、衣服等，不能為運動員起擋風作用。 

3.6.041 鞍座的最高點要： 

  (a) 在 200米或 200以上的跑道上，鞍座與外鴕緊帶杠中軸的距離是 450毫米； 

(b) 在 200米以下的跑道上，鞍座與與外鴕緊帶杠中軸的距離是 400毫米。 

3.6.042 鞍座後部離地面的高度是 870毫米。 

 

 車把車把車把車把 

3.6.043 車把應是一個整體，最寬 500毫米 (指把手兩端的距離)。 

3.6.044 車把要低於外舵緊帶杠 30 厘米，該帶本身離地面 900毫米。車把把手離地面 870毫

米 (從車把的頂部測量)。 

 如果跑道少於 200米，車把把手距離地面的距離，要達到 920毫米 (從車把的頂部

測量)。 

3.6.045 車把的最後點與外舵緊帶之間的最大距離是 200毫米，車管的尾部堵塞，把手要包

上絕緣帶，禁止使用橡皮把車。 

 
 輪子輪子輪子輪子 

3.6.046 車輪包括金屬內沿，其直徑是 650毫米，車胎規格是 55 毫米。 

3.6.047 後車輪的直徑是 700毫米，車胎規格是 42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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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箱油箱油箱油箱 

3.6.048 油箱要是圓柱形的，而且直徑是 180毫米，長為 265毫米。內裝汽油和機油混合品，

固定在鴕針上。 

 

 擋泥板擋泥板擋泥板擋泥板 

3.6.049 擋泥板要用銅製的。 

3.6.050 後擋泥板的最大寬度是 70 毫米，由一個整體製成，共構成兩側的保護擋板。它的前

點固定在架管上，後點固定在後輪軸上，高 140毫米。外舵按鈕與擋泥板後部的垂

線之間的距離是 1250毫米。鞍座後部與擋泥板後部垂線的最小距離是 500毫米。 

 如圖示： 

 

 

 

 

 

 

 

 

 

 

 

3.6.051 如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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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摩托領騎員的服裝摩托領騎員的服裝摩托領騎員的服裝摩托領騎員的服裝 

3.6.052 領騎員要穿一件以下規格的皮夾克： 

 - 不包括領子的背部長度   67厘米 

  - 背部袖口之間的寬度    45厘米 

 - 胸部袖口之間的寬度    35厘米 

  - 手臂下胸圍      120厘米 

  - 夾克底部的周長     120厘米 

  - 自肩縫到肘部的袖長    60厘米 

  - 肱二頭肌部份袖子的周長   40厘米 

 - 腕部袖子的周長     28厘米 

 - 領長       44厘米 

 - 領高       3.5厘米 

3.6.053 夾克的領口有兩個子可以扣上，夾克的背部可以由拉鏈從下到上扣上。 

3.6.054 在比賽中夾克始終不能打開，也不能作任何有利於運動員比賽的改動。 

3.6.055 領騎員要穿不連靴的皮褲，並要符合以下規格： 

  - 外腿長       94厘米 

  - 內腿長       68厘米 

 - 腰圍       102厘米 

 - 臀圍       114厘米 

 - 大腿圍       72厘米 

 - 膝蓋上部褲腿周長    48厘米 

  - 膝蓋下部褲腿周長    36厘米 

 - 小腿褲腿周長     40厘米 

 - 踝關節處的褲腿周長    30厘米 

3.6.056 皮褲要有一個 22 厘米寬的衣帶，在後部向下方面，還有一條長 8 厘米，寬 9 厘米的

橡皮墊子。 

3.6.057 除了每條腿離膝蓋 40 厘米有開口外，褲子其他部分不能有開口。開口由從上至下的

拉鏈固定。 

3.6.058 這種褲子由帶子組成，並且由橡皮圈固定。 

3.6.059 在皮衣內，領騎員還要穿著一個輕便的、緊身的騎行服和比賽短褲。夾克不必拉拉

鏈就能關閉，騎行服要有相同的厚度，不能有墊褥。在內衣和騎行服內，不能有開

口。 

3.6.060 領騎員只能穿一雙襪子，必須是吊襪。 

3.6.061 領騎員只能穿一般尺寸全部封閉的靴子。 

3.6.062 領騎員在比賽和訓練中，必須隨時帶上堅硬的頭盔。在比賽中不能解開或者脫下頭

盔。護耳可固定在安全帽上，但不能凸出 1 至 3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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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機動自行車領騎員的服裝機動自行車領騎員的服裝機動自行車領騎員的服裝機動自行車領騎員的服裝 

3.6.063 所有領騎員都要穿上相同的服裝： 

a) 一件短袖套衫 

b) 在騎行服上可以有貼袋，允許有長袖，裁判可以允許其穿著一種特殊的比賽騎

行服 

c) 短褲 (緊身黑色，一直到大腿中部) 

d) 特製的黑色鞋子，稱為“自行車鞋”，全白或全黑襪子 

e) 一雙比賽手套或者一雙普通手套，但不能是長手套 

f) 戴一個硬模帽子，不能有護耳，也不能有人工擋風用的皮帶、氈帶或布帶。 

 

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 跑道跑道跑道跑道 

3.6.064 場地比賽要在國際自盟認可的跑道上進行。 

3.6.065 只有符合下列條件，跑道才能被國際自盟認可。 

  

形式和建築形式和建築形式和建築形式和建築 

3.6.066 賽車場內部的基本結構，包括兩個灣道連接兩個直道。在接近和離開灣道銜接部份

的設計不能過於突然，外沿至內沿要留出一定的距離。 

3.6.067 跑道的設計，必須滿足以下的要求： 

       適合摩托車牽引的跑道  其他跑道 

 灣道最小直徑    40.00米     16.60米 

 最小寬度     7.00米     7.00米 

最大速度     每小時 85 公里   每小時 75 公里 

灣道直徑 / 跑道長度  0.17      0.125 

3.6.068 跑道的長度 (L) 與灣道直徑 (D) 按以下方式進行計算： 

   L = D / 1.125或 0.17 

   D = L x 0.125或 0.17 

3.6.069 跑道與水平面的傾斜度，決定於在各個單項比賽中的最大速度和灣道的半徑。 

3.6.070 跑道與水平面的傾斜點，根據以下公式進行計算： 

   tg alfa =   V2     

     R x 9.81 

 

 tg alfa  = 傾斜度的正切 

 V2    = 每秒速度的平方米 

 R  = 以米單位的半徑 

9.81 = 引力系數 

3.6.071 跑道的表面要絕對平整，要考慮到車胎與跑道表面的角度在 20 至 30 度之間。 

3.6.072 在跑道上使用任何油漆或者其他材料作為標誌、線、廣告等，必須是防滑的材料。 

3.6.073 跑道表面要考慮在潮濕的情況下可能很快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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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度長度長度長度 

3.6.074 跑道的長度是這樣決定的，即在完成最少圈數下，在 1 米以內達到凈公里數。 

3.6.075 在世界錦標賽和奧運會上，跑道的長度應該最小要達到 250米，最長不超過 400米。 

3.6.076 跑度長度的測量是以跑道內沿 20 厘米處進行的。 

 

 寬度寬度寬度寬度 

3.6.077 跑道的寬度，是根據長度和其他一些規格決定的，最少要達到 7 米。 

 

 標誌標誌標誌標誌 

3.6.078 在跑道表面距場地內沿 20 厘米處有一條“測量線”。場地如是深色，該線應畫淺

色。如是淺色，該線應畫深色。該線每間隔 5 米要做上一標記，並且每 10 米標上距

離數。 

3.6.079 場地上還有一條紅線，稱為“快速領騎線”，它距跑道內沿 90 厘米。 

3.6.080 跑道上應有一條藍線，稱為“摩托領騎線”，畫在整個跑道寬度的 1/3 處，但是離

跑道外沿最小 2.5米處。跑道外沿的距離是從藍線的外沿處丈量的。 

3.6.081 終點線要在主席台前。 

3.6.082 在終點線前 200米處，要有一條白線，標明爭先賽最後 200米的起點處。 

3.6.083 在兩個直道中央，各畫一條與跑道垂直的紅線，這兩條線要在一條直線上，為追逐

賽的終點線。這條線應該是 4 至 6 厘米寬。 

 

 藍區藍區藍區藍區 

3.6.084 沿跑道內沿有一條藍色地帶，稱為“藍區”，供運動員啟動時騎行。這條藍帶的寬

度至少是 60 厘米。 

 

 安全保護地帶安全保護地帶安全保護地帶安全保護地帶 

3.6.085 在藍區內沿要有一條至少 3.5米寬的安全保護帶。表面要有足夠的柔軟度 (木質、草

地等)，不能有任何障礙物。在比賽期間，任何人都不准進入安全保護帶。 

 

 場地中央場地中央場地中央場地中央 

3.6.086 場地中央是指在保護帶以內、場地的中央區域。為了避免去場地中央時經過跑道，

要修建一條隧道通往場地中央。 

3.6.087 場地中央要有供運動員換衣服和進行熱身活動的地方。 

  

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3.6.088 要有一個計圈設備，讓運動員、觀眾都能看清楚，在進入第一個灣道的地方要放置

一個聲音響亮的鈴。 

3.6.089 要提供一套計時和顯示設備 (時間、圈數、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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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90 (N)要有燈光系統提供照明。還需要有一個非備用的供電設備。 

 

 認可認可認可認可 

3.6.091 場地的認可申請，要由場地的所有者和經營者提出。 

3.6.092 在進行場地認可申請時，要提供一個完整的技術文件，包括特別詳細的平面圖，來

說明場地的大小、傾斜度、材料和設備。 

3.6.093 在國際自盟代表的指導下，申請人要組織對場地的檢查。在這種情況下，申請人還

要組織一些運動員對場地進行測試。 

3.6.094 國際自盟代表要準備一份詳細的檢查報告，並由申請者簽字。 

3.6.095 如果國際自盟認為有理由否定認可，申請人可以向申訴委員會提出申訴。 


